
关于依据新版认证标准实施企业知识产权

管理体系认证转换致客户的通知

尊敬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客户：

国家标准《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》（GB/T 29490－

2023，以下简称新版标准）已发布，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并替

代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（GB/T 29490－2013，以下简称旧版标

准）。为做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(IPMS)认证客户依据新版认证标

准的认证和换版工作，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依据新版认证标准申请认证的客户，以及获得旧版认证证书的客

户均应按本通知的要求申请认证或实施认证换版。

注：本通知中的认证换版指新版认证标准认证代替旧版认证标准认证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1．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，CQM 接受客户依据新版认证标准的认

证申请或认证换版申请。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，所有旧版认证证书

将自动失效。

2．初次认证和再认证

（1）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客户可自愿选择按照旧版认证标准

申请初次认证和再认证。

（2）自 2024 年 2 月 1日起，依据旧版认证标准颁发的初次认证、

再认证证书，有效期为 3 年，同时注明“依据 GB/T 29490－2013 标

准的认证证书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失效”，通过新版标准转换后换



发以原证书颁发时间起的有效期三年的认证证书。

（3）自 2025 年 1月 1日起，仅接受依据新版认证标准的初次认

证和再认证申请（包括认证范围的扩大）。

（4）自 2025 年 1月 1日起，不再实施依据旧版认证标准的初次

认证和再认证审核。

3．旧版认证证书的认证换版

（1）对于获得旧版认证证书的客户，自 2024 年 12 月 31 日起不

再实施依据旧版认证标准的监督审核和扩大审核；

（2）所有旧版认证证书应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按新版认证标

准认证换版完毕；通过认证换版后换发与原证书有效截止日期相同的

新版认证证书。

三、已获证客户的认证换版工作说明

1. 认证换版方式

结合监督、再认证审核进行认证换版。当客户需要时，也可通过

专项审核方式进行认证换版。

2. 认证换版费用

对结合监督（含专项现场审核）或再认证审核进行认证换版的，

根据增加的审核人日收取费用。

3. 认证换版准备工作

（1）获取新版认证标准；

（2）识别新版认证标准中的新增、变化内容，并修订管理体系

文件；

（3）识别培训需求，适时开展新版认证标准培训及内审员转换



培训；

（4）按新版认证标准要求实施内审和管理评审。

4. 认证换版申请

结合监督审核或专项审核实施认证换版时，客户需提交如下申请

材料：

（1）《依据新版认证标准认证转换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；

（2）新版管理体系文件。

四、关于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认证认可的特殊说明

（1）在国家认可委（CNAS）GB/T 29490-2023 认证标准认可转

换前，CQM 只接受依据新版标准的认证申请及认证换版申请，颁发不

带认可标志的新版标准认证证书。

（2）认可转换后，应依据认可要求对认证过程进行复核，确保

在整个认证过程符合认可要求，对符合要求的，在最近一次审核后换

发带有认可标志的认证证书；对不符合要求的，将做出暂停或撤销处

理。

附件：依据新版认证标准认证转换申请表

2024年 2月 4日



附件

依据新版认证标准认证转换申请表

以下由认证客户填写

获证客户

名称
地址

联系人 电话 手机

认证证书有效期起止日期 20 年 月 日至 20 年 月 日

依据新版认证标准管理体

系调整与实施情况

1．再认证已提交《方圆标志管理体系认证申请书》要求的资料/监督审

核已按要求提交新版管理体系文件: □是□否

2．管理体系是否已按新版标准要求实施: □是□否

3．是否已按新版标准实施内审和管理评审：□是□否

转换方式选择

□结合监督或再认证审核进行转换

监督或再认证审核预计日期为: 年 月 日

□通过专项审核方式进行转换

专项现场审核预计日期为: 年 月 日

获证客户代表签字:

职务:

(获证客户加盖公章处)

填表日期: 年 月 日

以下由 CQM 申请评审人员填写

是否接受转换申请
□接受

□不接受（原因为: ）

对审核方案策划的特

殊要求

评审人签字 日期


